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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五日多份報章報導尖沙咀警區因近日拘捕了大批懷疑在港從事賣淫活動

之內地婦女，警方因警署羈留室出現人滿之患，故將數十名被捕人士羈留於暴露

於室外、環境惡劣的大鐵籠中。此種做法嚴重損害被羈留人士之尊嚴及私隱權，

理應被譴責。而事件暴光後，亦已惹來立法會議員及多個民間團體的公開批評和

指責。 

 

今次事件能引起公眾對被捕人士（一向被歧視的被懷疑賣淫女子）的關注，願意

從「人權」、「人道」角度看待她們，實屬可喜。然而在事件背後，仍然有多個值

得公眾繼續關注的地方。 

 

（一）警署羈留室狀況欠佳 

 

被捕人士「光天化日」被囚於大鐵籠中（有指如動物般），明顯惹人反感。然而

即使是警署內的一般羈留室，狀況又是否理想得多？ 

 

事實上，警署羈留室一般地方狹小，被羈留人士被迫在小小空間內處理飲食、如

廁、休息等多項基本生理需要。青鳥近日向性服務業從業員進行一項有關她們與

香港警察之接觸的調查（結果將於今年七月中公佈），一名被訪者便這樣描述警

署羈留室的狀況：「如果拉人不多的話，還可以靠在牆邊休息一下，如果拉人很

多的話，就迫到坐都坐不下。個個食在那裡、睡在那裡、廁在那裡。」 

 

因此，除了以上被指不人道且侵犯私隱的「臨時拘留區」外，一般警署羈留室的

狀況，亦同樣值得公眾關注、繼續監察警方改善有關狀況。 

 

（二）不應作未經審訊之遣返 

 

另外，亦有報導指部份被捕人士聲稱自己只是夜總會顧客，並無從事賣淫活動。

不論當事人說法是否真確，但基於尊重法治的精神，公眾亦應關注警方有否真正

依法辦事，如警方經調查後無法證明被捕人士曾經在港從事工作，便不能以「違

反逗留條件」之罪名進行起訴，更不應未經審訊而將當事人遣返內地。 

 

根據青鳥與內地婦女的接觸及行將公佈結果的調查顯示，有內地婦女曾因被懷疑

「違反逗留條件」而被捕，然而警方最後在未有足夠證據、未能提出起訴下，卻

依然將她們未經審訊地遣返內地。這種「有殺錯、無放過」的「有效率」做法妄

顧了法治精神，對被捕人士（不論其身份為何）亦是極不公平和極不合理，有需

要即時停止、作出檢討及跟進改善。 

 

 


